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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GB(/T)3836《爆炸性环境》的第18部分。GB(/T)3836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1部分:设备 通用要求;
———第2部分:由隔爆外壳“d”保护的设备;
———第3部分:由增安型“e”保护的设备;
———第4部分:由本质安全型“i”保护的设备;
———第5部分:由正压外壳“p”保护的设备;
———第6部分:由液浸型“o”保护的设备;
———第7部分:由充砂型“q”保护的设备;
———第8部分:由“n”型保护的设备;
———第9部分:由浇封型“m”保护的设备;
———第11部分:气体和蒸气物质特性分类 试验方法和数据;
———第12部分:可燃性粉尘物质特性 试验方法;
———第13部分:设备的修理、检修、修复和改造;
———第14部分:场所分类 爆炸性气体环境;
———第15部分:电气装置的设计、选型和安装;
———第16部分:电气装置的检查与维护;
———第17部分:由正压房间“p”和人工通风房间“v”保护的设备;
———第18部分:本质安全电气系统;
———第20部分:设备保护级别(EPL)为Ga级的设备;
———第21部分:防爆产品生产质量管理体系的应用;
———第22部分:光辐射设备和传输系统的保护措施;
———第23部分:用于瓦斯和/或煤尘环境的Ⅰ类EPLMa级设备;
———第24部分:由特殊型“s”保护的设备;
———第25部分:可燃性工艺流体与电气系统之间的工艺密封要求;
———第26部分:静电危害 指南;
———第27部分:静电危害 试验;
———第28部分:爆炸性环境用非电气设备 基本方法和要求;
———第29部分:爆炸性环境用非电气设备 结构安全型“c”、控制点燃源型“b”、液浸型“k”;
———第30部分:地下矿井爆炸性环境用设备和元件;
———第31部分:由防粉尘点燃外壳“t”保护的设备;
———第32部分:电子控制火花时限本质安全系统;
———第33部分:严酷工作条件用设备;
———第34部分:成套设备;
———第35部分:爆炸性粉尘环境场所分类;
———第36部分:控制防爆设备潜在点燃源的电气安全装置。
本文件代替GB/T3836.18—2017《爆炸性环境 第18部分:本质安全电气系统》,与GB/T383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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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更改了系统描述文件的内容(见第4章,2017年版的第4章);
———更改了类别和温度组别的要求,并将原第7章环境温度额定值纳入(见第5章,2017年版的第

5章和第7章);
———增加了非本质安全电路的限制要求(见第7章);
———更改了本质安全系统互连线路/电缆的要求(见第8章,2017年版的第8章);
———更改了电缆的要求(见第9章,2017年版的第9章);
———将“本质安全电路的接线装置”更改为“外壳”,并更改了相应要求(见第10章,2017年版的第

10章);
———删除了本质安全系统接地和等电位联结的部分要求(见2017年版的第11章);
———删除了防雷电冲击和其他浪涌保护的要求(见2017年版的第12章);
———更改了本质安全系统的评定(见第12章,2017年版的第13章);
———关于多电源组合电路的评定的附录由规范性更改为资料性(见附录E,2017年版的附录B);
———删除了关于电缆参数试验的附录(见2017年版的附录G)。
本文件修改采用IEC60079-25:2020《爆炸性环境 第25部分:本质安全电气系统》。
本文件与IEC60079-25:2020相比做了下述结构调整:
———附录A对应IEC60079-25:2020的附录E;
———附录B对应IEC60079-25:2020的附录G;
———附录C对应IEC60079-25:2020的附录F;
———附录D对应IEC60079-25:2020的附录A;
———附录E对应IEC60079-25:2020的附录B;
———附录F对应IEC60079-25:2020的附录C;
———附录G对应IEC60079-25:2020的附录D。
本文件与IEC60079-25:2020的技术差异及其原因如下:
———用规范性引用的GB/T3836.1替换了IEC60079-0(见第3章、第5章、6.1),以适应我国的技

术条件、增加可操作性;
———用规范性引用的GB/T3836.4替换了IEC60079-11(见第3章、第5章、6.1、9.2.2、第10章、第

12章、附录G),以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增加可操作性;
———用规范性引用的GB/T3836.15替换了IEC60079-14(见8.3),以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增加

可操作性;
———用规范性引用的GB/T16657.2替换了IEC61158-2(见B.1),以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增加可

操作性。
本文件做了下列编辑性改动:
———为与现有标准系列一致,将文件名称更改为《爆炸性环境 第18部分:本质安全电气系统》;
———术语和定义中增加了关于ISO和IEC术语数据库地址的信息;
———纳入了IEC60079-25:2020/COR1:2020和IEC60079-25:2020/COR2:2022的技术勘误内

容,所涉及的条款的外侧页边空白位置用垂直双线(‖)进行了标示;
———删除了参考文献。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电器工业协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防爆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9)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南阳防爆电气研究所有限公司、上海仪器仪表自控系统检验测试所有限公司、重

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华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佳木斯防爆电机研究所有限公司、燕山大学、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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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大学、安标国家矿用产品安全标志中心有限公司、深圳市特安电子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刚、徐建平、吴朋、周京、杨文宇、赵丁选、陈先锋、赵宏、许杰、孟积渐、李统养。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10年首次发布为GB3836.18—2010;
———2017年第一次修订为GB/T3836.18—2017;
———本次为第二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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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GB(/T)3836《爆炸性环境》旨在确立爆炸性环境用设备及其应用相关方面的基本技术要求,涵盖

了爆炸性环境用设备的设计、制造、检验、选型、安装、检查、维护、修理以及场所分类等各方面,采用分部

分标准的形式,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部分:
———第1部分:设备 通用要求;
———第2部分:由隔爆外壳“d”保护的设备;
———第3部分:由增安型“e”保护的设备;
———第4部分:由本质安全型“i”保护的设备;
———第5部分:由正压外壳“p”保护的设备;
———第6部分:由液浸型“o”保护的设备;
———第7部分:由充砂型“q”保护的设备;
———第8部分:由“n”型保护的设备;
———第9部分:由浇封型“m”保护的设备;
———第11部分:气体和蒸气物质特性分类 试验方法和数据;
———第12部分:可燃性粉尘物质特性 试验方法;
———第13部分:设备的修理、检修、修复和改造;
———第14部分:爆炸性气体环境场所分类;
———第15部分:电气装置的设计、选型和安装;
———第16部分:电气装置的检查与维护;
———第17部分:由正压房间“p”和人工通风房间“v”保护的设备;
———第18部分:本质安全电气系统;
———第20部分:具有隔离部件或组合保护等级的设备;
———第21部分:防爆产品生产质量管理体系的应用;
———第22部分:光辐射设备和传输系统的保护措施;
———第23部分:用于瓦斯和/或煤尘环境的Ⅰ类EPLMa级设备;
———第24部分:由特殊型“s”保护的设备;
———第25部分:可燃性工艺流体与电气系统之间的工艺密封要求;
———第26部分:静电危害 指南;
———第27部分:静电危害 试验;
———第28部分:爆炸性环境用非电气设备 基本方法和要求;
———第29部分:爆炸性环境用非电气设备 结构安全型“c”、控制点燃源型“b”、液浸型“k”;
———第30部分:地下矿井爆炸性环境用设备和元件;
———第31部分:由防粉尘点燃外壳“t”保护的设备;
———第32部分:电子控制火花时限本质安全系统;
———第33部分:严酷工作条件用设备;
———第34部分:成套设备;
———第35部分:爆炸性粉尘环境场所分类;
———第36部分:控制防爆设备潜在点燃源的电气安全装置。
本质安全型“i”是最主要的防爆型式之一,在该技术的标准化方面,对本质安全型设备,我国于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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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IEC文件制定了GB3836.4—1983,后于2000年、2010年、2021年3次进行修订,在第3次修订时

并入了GB12476.4(可燃性粉尘环境用本质全型设备)和GB3836.19(现场总线本质安全概念)的内容;
对本质安全型设备互联组合形成的本质安全系统,我国于2010年采用IEC60079-25:2003制定了

GB3836.18—2010,对其技术要求进行规定,随后于2017年采用IEC60079-25:2010进行了修订。

2017版标准发布实施以来,本质安全型防爆技术有了一定的新发展,设备标准GB/T3836.4已修订。
在国际标准方面,相应标准现行版本为IEC60079-25:2020,其主要技术内容适用于我国的情况。为适

应防爆技术和产业发展,并与国际标准发展相一致,需要对GB/T3836.18—2017进行修订。
本次修订在采用IEC60079-25:2020《爆炸性环境 第25部分:本质安全电气系统》主要技术内容

的基础上进行了适当的修改,以适应我国的具体情况。本文件作为针对本质安全系统的专用部分,是对

GB/T3836.1通用要求和GB/T3836.4本质安全型的补充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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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性环境

第18部分:本质安全电气系统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本质安全系统(防爆型式为“i”)设计、结构和评定的特殊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整体或部分拟用于需要Ⅰ类、Ⅱ类或Ⅲ类Ex设备的场所的本质安全系统。

  注1:本文件用于本质安全系统的设计和评定,其人员可能是制造商、第三方机构、专家顾问或最终用户的工作

人员。

本文件是对GB/T3836.1通用要求和GB/T3836.4本质安全型的补充和修改。当本文件的要求

与GB/T3836.1或GB/T3836.4的要求有冲突时,本文件的要求优先。

按照本文件设计的Ⅱ类或Ⅲ类本质安全系统的安装要求在GB/T3836.15中规定。

  注2:GB/T3836.15目前未规定Ⅰ类的安装要求,Ⅰ类的安装要求正在考虑之中。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3836.1 爆炸性环境 第1部分:设备 通用要求(GB/T3836.1—2021,IEC60079-0:

2017,MOD)

GB/T3836.4 爆炸性环境 第4部分:由本质安全型“i”保护的设备(GB/T3836.4—2021,

IEC60079-11:2011,MOD)

GB/T3836.15 爆炸性环境 第15部分:电气装置的设计、选型和安装(GB/T3836.15—2017,

IEC60079-14:2007,MOD)

GB/T16657.2 工业通信网络 现场总线规范 第2部分:物理层规范和服务定义(GB/T16657.2—

2008,IEC61158-2:2007,IDT)

3 术语和定义

GB/T3836.1和GB/T3836.4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ISO和IEC在以下地址维护用于标准化的术语数据库:
———IEC:http://www.electropedia.org/;
———ISO:http://www.iso.org/obp。

3.1
本质安全系统 intrinsicallysafesystem
在系统描述文件中规定的,拟用于爆炸性环境的电路或部分电路是本质安全电路的装置互连的

组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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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多电路电缆 multi-circuitcable
包含一个以上本质安全电路的多芯电缆。

3.3
系统描述文件 descriptivesystemdocument
规定构成本质安全系统的装置和其电气参数,以及互连线路和其电气参数的文件。

3.4
总电缆电容 totalcablecapacitance
Cc

能连接到本质安全电路上的互连电缆的总电容。

3.5
总电缆电感 totalcableinductance
Lc

能连接到本质安全电路上的互连电缆的总电感。

3.6
电缆电感与电阻比 cableinductancetoresistanceratio
Lc/Rc

连接到本质安全电路上的互连电缆的电感(Lc)与电阻(Rc)的比值。

3.7
线性电源 linearpowersource
由电阻器确定有效输出电流的电源,其输出电压随输出电流上升而线性下降。

3.8
非线性电源 non-linearpowersource
输出电流和输出电压具有非线性关系的电源。

  注:例如由半导体控制,具有恒压输出,能达到恒定电流极限的电源。

3.9
现场总线本质安全概念 fieldbusintrinsicallysafeconcept;FISCO
总线供电并按照特定要求设计的本质安全系统架构。

  注:要求在GB/T16657.2中规定。

4 系统描述文件

应对整个本质安全系统制定系统描述文件。系统描述文件应包括装置组合的技术依据,并且至少

应包括以下内容:

a) 列出系统内所有装置的框图,包括简单装置和互连线路;

b) 符合第5章和第6章要求的设备类别细分(Ⅱ类和Ⅲ类)、系统每一部分的保护等级和设备保

护级别(EPL)、温度组别和环境温度范围的说明;

c) 符合第8章要求的互连线路的要求和允许参数;

d) 本质安全性能所依赖的接地和等电位联结点的具体情况;

e) 适用时,装置符合GB/T3836.4的“简单装置”的确认;

f) 符合第12章要求的本质安全系统评定结果;

g) 文件的唯一标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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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第12章中的要求应用于确定系统描述文件的内容。

  注:系统描述文件与GB/T3836.4规定的控制图不同。

附录A给出了系统描述文件典型的示意图,说明了对系统描述文件的要求。

5 类别和温度组别

拟用于爆炸性环境的本质安全系统的组成部分应按照GB/T3836.1设备类别要求分类,并按照

GB/T3836.1、GB/T3836.4的温度要求确定温度组别或最高表面温度。
不拟用于爆炸性环境的关联装置只应按照GB/T3836.1设备类别要求分类。
如果本质安全系统部分或整体运行温度超出-20℃~+40℃的正常环境温度范围,则应在系统

描述文件中规定。

  注:同一本质安全系统的不同部分可能有不同的类别。所使用的装置可能有不同的温度组别和不同的环境温度

范围。

6 保护等级

6.1 通则

用于爆炸性环境的本质安全系统,其每一部分应按照GB/T3836.4划分为“ia”“ib”或“ic”保护等

级,并应按照GB/T3836.1划分EPL。系统的不同部分可具有不同等级或EPL。

  注:对于Ⅰ类应用,正常工作用外部电源时系统为“ib”保护等级,但在规定的安全条件下(如通风故障)断开外部电

源并启用备用电池电源时,系统可能变为“ia”保护等级。保护等级将由预期条件明确界定。

6.2 “ia”保护等级

如果看作整体的本质安全系统或系统的一部分满足“ia”保护等级装置的要求(见GB/T3836.4),则该

系统或系统的一部分应划分为“ia”保护等级。

6.3 “ib”保护等级

如果看作整体的本质安全系统或系统的一部分满足“ib”保护等级装置的要求(见GB/T3836.4),则
该系统或系统的一部分应划分为“ib”保护等级。

示例:通过“ib”保护等级关联装置供电的“ia”保护等级现场仪表将被视为“ib”保护等级系统,或通过“ia”保护等级

关联装置供电的“ib”保护等级现场仪表也将被视为保护级“ib”保护等级系统。

6.4 “ic”保护等级

如果看作整体的本质安全系统或系统的一部分满足“ic”保护等级装置的要求(见GB/T3836.4),则
该系统或系统的一部分应划分为“ic”保护等级。

示例:通过“ic”保护等级关联装置供电的“ia”保护等级现场仪表将被视为“ic”保护等级系统,或通过“ia”保护等级

关联装置供电的“ic”保护等级现场仪表也将被视为保护级“ic”保护等级系统。

7 非本质安全电路

系统描述文件应规定对关联装置非本质安全端子电路连接的限制,如Um(最高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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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本质安全系统互连线路/电缆

8.1 通则

与本质安全性能有关的互连线路的电气参数及其推导应在系统描述文件中予以规定。如果规定了

特定的线路类型,应在文件中说明选用的理由。
互连线路的电缆应符合第9章的适用要求。
电缆故障应按照12.8的要求进行评定。

8.2 包含单个本质安全电路的电缆

包含单个本质安全电路的电缆应符合9.1、9.2.1、9.3和(适用时)9.4的要求。

8.3 包含多个本质安全电路的电缆

如果用于特定电路,系统描述文件应规定符合第9章规定允许使用的多电路电缆的类型。在特定

情况下,如果没有考虑独立电路之间的故障,则应在系统描述文件的框图上加上注:“如果互连电缆使用

的多电路电缆部分含有其他本质安全电路,则多电路电缆应符合GB/T3836.15规定的A型或B型多

电路电缆的要求。
多电路电缆包含有“ia”“ib”或“ic”保护等级的电路时,不应包含非本质安全电路。
当“ia”“ib”或“ic”保护等级的电路在9.5.2和9.5.3规定的A型或B型电缆中一起走线时,每个电

路保持其保护等级和设备类别。
“ia”“ib”或“ic”保护等级的电路在9.5.4规定的C型电缆中一起走线时,则应按照12.8评定电路的

组合,以确定保护等级、EPL和适用的设备类别。

  注:按照12.8进行的评定可能确定这种组合不再是本质安全的。

9 对单电路和多电路电缆的要求

9.1 通则

如果电缆被规定为系统的一部分,则:
———在危险场所中单根导体或复绞导体每股的直径应不小于0.1mm;
———多电路电缆每一线芯绝缘层的径向厚度应与导体直径和绝缘性质相适应,至少为0.2mm。

  注:本条款不排除用于信号系统的裸露导体桥接,此类导体视为简单装置而非互连线路。

9.2 介电强度

9.2.1 包含单个本质安全电路的电缆

本质安全电路用电缆的绝缘应能承受本质安全电路电压两倍或500V交流有效值(或700V直流)
电压的介电强度试验,取两者中较大者。

9.2.2 包含多个本质安全电路的电缆

多电路电缆不应用于电压超过90V的本质安全电路。
多电路电缆应能承受下列介电强度试验。

a) 铠装和/或屏蔽连接在一起,所有线芯连接在一起,两者之间施加至少500V交流有效值或

700V直流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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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二分之一电缆线芯连接在一起,另外二分之一电缆线芯连接在一起,两者之间施加至少1000V
交流有效值或1400V直流电压。该试验不适用于单个电路有导电屏蔽的多电路电缆。

如果没有电缆制造商提供的信息,介电强度试验应按照相应的电缆标准或GB/T3836.4的要求

进行。

  注:验证电缆制造商规范的一致性不是本文件的要求。

9.3 电缆的本质安全参数

在本质安全系统内使用的所有电缆,其本质安全参数(Cc 和Lc 或Cc 和Lc/Rc)应按照下述之一

确定。

a) 电缆制造商提供的最不利本质安全参数。

b) 通 过 对 样 品 进 行 测 量 确 定 的 本 质 安 全 参 数,有 关 电 缆 本 质 安 全 参 数 的 试 验 方 法 见

GB/T3836.15。

c) 如果互连使用普通结构电缆(带或不带屏蔽)的两根或三根线芯,可用以下值:200pF/m和

1μH/m 或1μH除以制造商规定的每米回路电阻得出的电感与电阻比(Lc/Rc)。或者对于

最大短路电流Io=3A及以下的电流,Lc/Rc 可用30μH/Ω。
如果使用FISCO系统,电缆参数要求应符合附录B的规定。

9.4 导电屏蔽

如果采用导电屏蔽对独立本质安全电路提供特殊保护以避免这些电路相互连接,沿电缆总长的屏

蔽覆盖率至少应为60%。

9.5 多电路电缆的类型

9.5.1 通则

为了施加故障和确定本质安全系统内的电缆敷设安全,多电路电缆应分为A型、B型或C型。对

电缆类型的要求见9.5.2、9.5.3和9.5.4。

9.5.2 A型电缆

具有导电屏蔽,并且按照9.4对每个本质安全电路提供单独保护的多电路电缆。

9.5.3 B型电缆

固定并通过安装防止损坏,并且电缆内包含的任何电路的最高开路电压Uo 不超过60V的多电路

电缆。

9.5.4 C型电缆

不属于A型或B型的多电路电缆。

10 外壳

用于连接独立本质安全电路的外壳(例如接线盒)应为外部连接件提供隔离,并满足GB/T3836.4
中的适用外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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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本质安全系统的接地和等电位联结

系统描述文件宜清楚地说明系统的哪个点或哪些点用来接地,以及对这种等电位联结的任何特殊

要求。
通过非线性装置如气体放电管和半导体,将电路和机架互连的浪涌保护装置,在正常运行时,如果

通过该装置的电流小于10μA,则认为不会对电路的本质安全性能产生不利影响。

  注:如果进行500V绝缘试验,可能需要断开浪涌抑制装置,以防止影响测量的有效性。

采用浪涌抑制技术的本质安全系统,需要考虑上文提出的要求,对间接多点接地的影响进行分析并

形成文件,证明系统符合要求。在评定本质安全系统时,需要考虑浪涌抑制装置的电容和电感。

12 本质安全系统的评定

12.1 通则

本质安全系统的符合性应通过考虑以下项目来证明:
a) 根据适用的安装要求,如GB/T3836.15,单个装置对危险场所的适用性;
b) 单个装置对环境温度范围的适用性;
c) 独立评价过的装置的输入、输出特性及参数的比较;

  注1:现场装置的安全性有时完全仅由其中一个参数规定。在这种情况下,未规定的参数是不相关的。

d) 互连线路的电缆参数;
e) 电缆内部故障;
f) 简单装置的适用性及影响;

g) 终端和连接件的隔离;
h) 接地和等电位联结。
作为一种可选方案,如果需要的所有信息齐备,即使使用了符合GB/T3836.4的装置,也允许施加

计入整体系统的故障。更常用的方法则是对单独认证过的装置的输入、输出特性进行直接比较。
对“ic”保护等级,仅在规定C型电缆时考虑现场布线故障。

  注2:对整体系统施加故障没有对每个装置施加故障严格,尽管如此,用这种方法仍认为能达到可接受的安全

水平。

12.2 仅包含按照GB/T3836.4认证的装置的系统

如果系统中仅包含按照GB/T3836.4进行单独评价的装置,则应证明系统内所有装置互相兼容。
装置内部的故障已经被考虑,不需要进一步考虑这些故障。

12.3 包含未按照GB/T3836.4单独评价的装置的系统

如果系统中包含未按照 GB/T3836.4进行适当评价的装置,则该系统应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

析,就如同是一个装置一样。关于简单装置的信息见附录C。

12.4 包含单个电源的系统

如果系统中包含单个电源,则电源的输出参数考虑了外部连接电缆的开路、短路和接地,因此不需

要进一步考虑这些故障。
如有规定,系统中每个装置的最高输入电压Ui、最大输入电流Ii和最大输入功率Pi应分别大于或

等于电源的最高开路电压Uo、最大短路电流Io 和最大稳态功率Po。
  注:附录D包含了对这些简单电路进行分析的进一步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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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包含多个电源的系统

12.5.1 通则

如果系统中包含多个电源,应在正常和故障条件下对组合电源以下参数进行评定:

a) 最高开路电压Uo;

b) 最大短路电流Io;

c) 最大稳态功率Po。

  注1:这些参数可能需要设定不同的故障条件。

在上述评定中,应根据互连类型确定在正常运行和故障条件下,是否需要考虑电压总和、电流总和

或同时考虑两者。
根据上述推导,应评定以下参数以安全连接到组合电源:
———最大外部电容Co;以及

———最大外部电感Lo;或
———连接电缆的最大电感与电阻比L/R。
考虑到组合装置的安全系数,应使用符合 GB/T3836.4的火花试验装置进行任何基于试验的

验证。
系统中每个装置的Ui、Ii和Pi应分别大于或等于上述确定的Uo、Io 和Po。

  注2:附录E图示说明了在最常见的线性电阻限制输出电源的组合中使用的分析。或者,GB/T3836.15提供了一

种简化分析,适用于电源为关联装置的“ib”保护等级Ⅱ类电路。分析还可能包括符合GB/T3836.4的火花

点燃试验。

12.5.2 包含线性和非线性电源的系统

对包含多个电源且其中一个或多个为非线性电源的系统的评定,应由在非线性本质安全电源的设

计和安全性方面具有适当能力和知识的人员进行。这种评定不能仅基于开路电压和短路电流实现。
应在系统描述文件中明确说明与该系统有关的任何特殊条件。
如果本质安全系统包含多个电源且其中一个或多个为非线性电源,则附录E介绍的评定方法不适

用。附录F介绍了如何对包含单个非线性电源的组合进行系统分析。
图1阐述了系统分析的原理。
如果电源具有不同的输出电压,则需要考虑调节电路中的任何附加损耗。
对于非线性电源,可通过使用GB/T3836.4中的火花点燃试验,用Lo 和Ro 的几个离散值对电路

进行试验,来确定组合的Lo/Ro,使用的Ro 值范围从几乎短路(最大Io)到几乎开路(Io 接近零),并建

立确保Lo/Ro 通过火花点燃试验的趋势。

  注1:附录F提供了进一步的指南,包括一种不需要对不超过一个非线性电源的系统进行火花点燃试验的评定

方法。

如果具有多个电源的系统仅包含一个具有受控半导体电压或电流限制的电源,并且该电源已按照

GB/T3836.4进行评定,则该电源的瞬态评定已经被考虑,不需要进一步考虑。
如果所有必要的信息都可用于评定,允许系统包含多个具有受控半导体电压或电流限制的电源。

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系统应按照GB/T3836.4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评定,就如同是一个装置一样。

  注2:在没有获得非线性电源的完整结构图的情况下,预计上述内容无法确定。

7

GB/T3836.18—2024



图1 系统分析

12.6 简单装置

本质安全系统中使用的简单装置应符合GB/T3836.4中关于简单装置的要求,并应在系统描述文

件中识别为简单装置。

12.7 电容、电感和电缆L/R 的评定

12.7.1 通则

所有Ci(最大内部电容)和Cc 之和应小于或等于Co。

所有Li(最大内部电感)和Lc 之和应小于或等于Lo。或者,如果电源Lo/Ro 大于Lc/Rc,可忽

略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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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 和Lo 的值可能需要根据12.7.4重新计算。Lo/Ro 的值可能需要根据12.7.5重新计算。

12.7.2 未规定的参数

如果一个装置的本质安全参数声明不包括Ci,则可认为其Ci为零。

如果一个装置的本质安全参数声明不包括Li,则可认为其Li为零。

12.7.3 根据保护等级调整输出参数

如果在要求“ic”保护等级的系统中使用“ia”或“ib”保护等级的装置,可以通过将本质安全输出参数

Co、Lo 和Lo/Ro 乘以2来保守地使安全系数从1.5变为1.0。

12.7.4 集总电容和电感的组合效应

如果所有装置Ci值之和超过电路Co 值的1%,且所有装置Li值之和超过电路Lo 值的1%,则应

通过以下方法之一确定电路的允许Co 和Lo。

a) 将两者减少一半,电路的Co 进一步限制到最大1μF(对于Ⅰ类、ⅡA类、ⅡB类和Ⅲ类)和

600nF(对于ⅡC类)。

如果一个系统由单个电源供电,该电源规定了允许的Co 和Lo 值组合,则系统中的所有Ci加

Cc 之和及所有Li加Lc 之和不应超过这些值。

b) 按照GB/T3836.4对组合进行火花点燃试验。

c) 使用F.7中的曲线。

  注:如果系统包含集总电容和集总电感,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可能增加产生点燃火花的风险。这一问题仅限于固

定电感和电容,而非电缆的分布参数。

12.7.5 确定L/R

只有当所有装置Ci值之和小于或等于Co 的1%时,才可使用L/R 参数。

如果所有装置Li值之和小于或等于Lo 的1%,则允许的电缆Lc/Rc 被视为等于电源Lo/Ro。

如果所有装置Li值之和大于Lo 的1%,系统由单个线性电源供电,且装置根据其文件或结构具有

严格定义的电感和电阻,则附录G中的程序可用于确定适用的Lc/Rc 或增加允许的电缆电感Lc。
对于具有多个电源的系统,如果其中所有装置Li 值之和超过电源组合Lo 的1%,则无法确定

Lo/Ro,且电缆应符合Lc 限值。

如果系统根据其文件或结构具有单个线性电源和严格定义的电感和电阻,则系统电感方面的安全

性可通过附录G中定义的过程来确认。

12.8 多电路电缆的故障

根据9.5中定义的在本质安全系统中使用的电缆类型,考虑以下情况:
———对于A型和B型电缆,电路之间应视为无故障;
———对于C型电缆,导致最不利条件的故障,包括导体之间2处或以下短路,以及同时有4处或以

下开路,应按照GB/T3836.4的火花和热点燃要求进行评定。

12.9 型式检查和型式试验

如果有必要通过型式检查或型式试验确定系统是否本质安全,则应采用 GB/T3836.4规定的

方法。
9

GB/T3836.18—2024



13 预先确定的系统

系统和系统所有独立装置可以预先确定和评定,用这种方法,能够清楚单个独立装置和电缆的互

连,使本文件的评定要求简化。FISCO系统就是一种预先确定的系统,FISCO系统的评定见附录B。

  注:预先确定系统的另一个例子是二线制本质安全以太网系统(2-WISE)。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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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系统描述文件的参考格式

  本附录的目的旨在举例说明准备图A.1所示的系统描述图时优先考虑的信息。本附录的目的不

是提倡使用这些图纸的特定格式,也不是暗示用其他方法保存信息达不到同样的效果。所示图例经慎

重选择,几乎可以说明复杂系统设计的所有方面,大多数应用比这简单得多,仅包括单个变送器和接口。
该框图包括确认系统状况所必需的全部信息,并且使附录D和附录E介绍的分析成为可能。电阻

式温度检测器(RTD)上的注释证实它是简单装置,并且其温度组别由局部过程温度确定。不能通过

500V绝缘试验意味着装置在该点接地,因此需要依靠变送器内部的电隔离满足电路仅在一点接地的

要求。
温度变送器已经过评价,并具有RTD输入接线和4mA~20mA输出接线规定的安全参数。输入

电容或多或少地改变了电缆y(图A.1)允许的电缆电容,允许的环境温度范围确保变送器适合于大多

数场所的工厂安装。
电隔离接口有严格定义的输出参数,用来确定允许的电缆参数。限定的电缆参数是80nF电缆电

容(ⅡC类),该参数在文件编号下的注释中强调。由于该参数可能与特定应用有关,因此给出了对Ⅱ
B类的替换参数。

安装图是用来把系统描述图转换成特定安装的要求。假设安装技术人员需要必要的信息进行安

装,且安装已经过正确设计。如果技术人员有理由怀疑安装是否适当,他只需要查阅系统描述图即可。
安装图上增加了属于简单装置的分线盒,也规定了所使用的特定电缆和引入装置。这样的话,他们同意

企业标准符合相关要求。明确了RTD的温度组别,也给出了电缆屏蔽联结的具体说明。图中的信息

宜能满足随后进行的检验的需要。
再次说明本附录仅介绍了提供信息的一种方法,这一点很重要。基本的要求是,系统描述文件包括

能够建立足够安全的系统的全部信息。安装文件宜包括能够使该系统的特定设备安全地安装在特定地

点所必需的信息。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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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FISCO系统

B.1 通则

本附录详细介绍了与现场总线本质安全概念(FISCO)一起使用的系统的设计要求。该设计以曼彻

斯特编码和按照现场总线安装物理层标准GB/T16657.2设计的现场总线电源系统为基础。

FISCO系统的要求由本文件确定,本附录修改的内容除外。

  注1:某些在本文件发布之前取证但不需要符合本文件的本质安全参数的装置,可能标志为“适用于FISCO系统”。

如果将本质安全参数Uo、Io、Po 与Ui、Ii、Pi 比较,表明与系统其他部分兼容,符合本文件的所有其他要

求,则这种装置能用在FISCO系统中。

  注2:典型系统如图B.1所示。

  注3:通常“ic”保护等级FISCO系统用于2区场所。“ia”和“ib”保护等级FISCO系统主要用于1区场所。如果有

文件规定,“ia”保护等级FISCO系统可能用于0区场所。

  标引序号说明:

1———终端器;

2———电源;

3———数据线;

4———手持终端;

5———现场装置;

6———干线;

7———支线;

U———电源电压;

I———电源电流。

图B.1 典型的系统

B.2 系统要求

系统通常为图B.1所示的形式。
用于系统的电缆应符合第9章的要求,并应具有下列参数:
———Rc:15Ω/km~150Ω/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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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0.4mH/km~1mH/km;
———Cc:45nF/km~200nF/km;
———所有设备类别中每根支线电缆的最大长度60m;
———包括所有支线长度的每一根干线电缆的最大长度,对于ⅡC类为1km,对于Ⅰ类、ⅡB类和Ⅲ

类为5km。
当使用符合本附录的电缆时,不必考虑电缆参数。
如果采用多电路电缆,宜使用A型或B型电缆。
当系统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

a) 一个电源;

b) 32个以内任一数量的现场总线装置;

c) 最多两个终端器。
各部分都符合本文件的要求,且采用的电缆达到上述要求,则应认为系统足够安全。

FISCO系统使用的所有装置的类别应与系统预定用途相适应的设备类别相同,为Ⅰ类、Ⅱ类或

Ⅲ类。
应根据系统内采用的装置的最低保护等级确定系统的保护等级(“ia”“ib”或“ic”)。安全文件宜记

录确定的保护等级。
系统的子系统可以有不同的保护等级,但是需经评定并有文件记录。例如,在“ib”保护等级的干线

上插入适当认证过的接口,可以作为“ia”保护等级支线。
终端应设置在总线的两端。电源应设在离总线一端不超过60m的地方。如果供电电源经支线连

接,则此支线的长度应不超过60m。

  注:操作限制条件和本附录限定了连接到支线上的现场装置数量,一个系统的现场装置最多为32个。

一个系统上可增加连接件或开关,而不必修改安全评定。符合GB/T3836.4的其他类型的简单装

置可连接到FISCO系统上,前提是每件简单装置的总电感和总电容应分别不大于10μH 和5nF,这种

简单装置和现场装置的总数不超过32个。
安全文件可简化为设备清单,与有关装置文件一起使用。在文件中应清楚说明系统每部分的保护

等级。
对Ⅱ类系统,供电电源的设备类别决定系统的设备类别。
应确定每件装置的温度组别或最高表面温度,并应在文件中记录。同时也需要确认每件装置适用

于预定场所所允许的最高环境温度。

B.3 对“ic”保护等级FISCO系统的附加要求

符合本质安全要求,但不作为符合本附录的FISCO装置的现场装置、终端器及其他附属装置,如果

输入参数Ui不小于17.5V,内部参数Li和Ci分别不大于20μH和5nF,可与FISCO供电电源一起

使用在“ic”保护等级FISCO系统中。
本质安全装置用在“ic”保护等级FISCO系统中时,宜在该装置的安装点指明。可用标志“ic”保护

等级FISCO系统的工厂标签满足这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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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系统中简单装置的应用

C.1 概述

本质安全装置标准(GB/T3836.4)区分了复杂装置(通常需要按照GB/T3836.4评价)和简单装

置。其目的是对系统本质安全性能无显著影响的装置,允许不进行复杂评价即可使用。这意味着,不依

赖标准其余部分的详细应用,就能证明简单装置显然是安全的。但是,如果需要限流或限压元件,则不

认为是简单装置。实际上在系统设计阶段比较容易确定哪些元件是简单装置。如果不容易确定,则装

置不是简单装置。

GB/T3836.4限定简单装置的本质安全参数为1.5V、100mA 、25mW。简单装置可以增加到本

质安全系统中,而不需要重新计算系统的安全性。宜考虑所有简单装置、任何本质安全装置和任何本质

安全关联装置的组合作用。例如,系统中允许使用一个或两个热电偶,但是大量热电偶组合用在一个平

均温度电路中可能不符合该项要求。

GB/T3836.4也允许简单装置中使用电容性元件和电感性元件,但是要对这些元件进行系统评价。
通常不会使用大量电感器或电容器,但是简单装置概念允许使用小型射频去耦元件,而不需要对系统进

一步分析。一条有用的经验是确保加入系统的总电容和电感小于电源相应输出参数的1%,这样它们

的影响就可以忽略不计。如果加入的电容和电感与电路中的其他集总电容之和大于电源规定输出参数

的1%,则允许的输出参数宜为附录D规定值的1/2。
如果简单装置用于危险场所,则也需要确定温度组别。装置标准规定,在额定条件下、环境温度不

超过40℃时允许开关、插头、插座和端子温度组别为T6。实践中设计用于T6(85℃)组气体的系统不

太容易。通常系统能达到T4(135℃)组。现有文件中列出的要求T6组的气体仅有二硫化碳(CS2)。
因此T4的系统通常可以满足要求。T4组的简单装置(表面积不小于20mm2)在环境温度最高40℃
时限定输入功率不大于1.3W。较高环境温度时,相应的输入功率60℃时为1.2W,80℃时为1W。
如果这些规定不适用,则宜测量或评定可能出现的最高表面温度。无论何种原因,如果最高表面温度没

有显著低于135℃(如100℃),则装置可能不是简单装置。
符合装置标准500V绝缘试验要求,简单装置通常对地隔离不会出现问题。如果达不到隔离要

求,则简单装置会使系统接地,系统设计宜对此予以考虑。

C.2 带有“简单装置”的装置的应用

简单装置条款的其他用途是允许在现有本质安全电路中增加输出参数在简单装置规定限值内,被
评价为本质安全的装置,文件仅需稍微改动即可。该项技术多数用于试验设备、显示器和放大器。

如果电路中有多个具有简单装置输出参数的装置,则宜考虑确保不超过简单装置的参数。有时可

能利用输出电压仅在故障条件下出现以及允许把系统作为整体施加故障的事实。例如,如果电路中连

接多个简单装置,那么可能会对“在任一时间仅一个装置被认为会出现故障”产生争论,因此仅需要考虑

一组最不利的输出参数。这种观点对“ib”保护等级系统可以接受,但是需要详细的文件说明。这种观

点对“ia”保护等级系统有效,但是需要详细的输出参数推导知识。这些信息通常不易得到,因此这种技

术通常不适用于“ia”保护等级系统。如果已知装置端子在正常运行时是纯阻性的(多数情况是这

样),那么“ic”保护等级系统中可以加入任意数量的简单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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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

简单本质安全系统的评定

  多数本质安全系统是简单系统,关联装置中含有单个电源,连接到一个现场安装的本质安全装置

上。本附录利用附录A所示的温度变送器和本质安全接口组合来说明分析方法。
首先确定电路中两台装置的安全数据。这些数据可以从防爆合格证、使用说明书或者规定图纸中

获得,系统设计人员宜能获得这些资料。在系统设计时,特别宜考虑特殊使用条件。根据正确进行系统

分析的需要,以及根据参考图纸相对简单地创建特定安装图纸的需要,确定哪些信息要准确地转入系统

描述文件中。
通过对两台装置的数据进行比较,确定两台装置的兼容性。通常按下列顺序进行比较。

a) 比较设备类别。如果设备类别不同,则采用较低的类别。例如,如果一台装置是ⅡC类,另一

台装置是ⅡB类,则系统为ⅡB类。通常评价为ⅡC类的电源,也具有ⅡA类和ⅡB类装置允

许的输出参数(Lo、Co、Li/Ro)。如果使用较大值,则使用的参数决定系统的设备类别。

b) 比较保护等级。如果保护等级不同,则该系统采用较低的保护等级。例如,如果一台装置是

“ia”保护等级,另一台装置是“ib”保护等级,那么系统为“ib”保护等级。通常评价为“ib”保护

等级的电源,也可具有“ic”保护等级电路使用的输出参数。如果这些数值用在系统设计中,则
该系统变为“ic”保护等级。

c) 确定危险场所安装的本质安全装置的温度组别。对于不同的使用条件,装置可能具有不同的

温度组别(通常取决于环境温度或者Ui、Ii和Pi),宜选择相关的温度组别并记录。宜注意是

装置确定温度组别,不是系统确定温度组别。

d) 记录每一台装置允许的环境温度范围。

e) 将电源的输出参数(Uo、Io 和Po)与现场装置的输入参数(Ui、Ii和Pi)进行比较,并且输出参

数不宜超过相关输入参数。现场装置的安全性有时完全由其中一个参数确定。在这种情况

下,未规定的参数不相关。

f) 按照12.7确定允许的电缆参数。

g) 评定对地隔离是否适合,或者评定系统接地要求是否满足。
如果这些要求全部满足,则确定两台装置兼容。记录该分析的便捷方法是绘制一张表格。下列示

例(见表D.1)利用典型系统图(见图A.1)的值,对本质安全接口和温度变送器进行了比较。

表D.1 简单系统分析

步骤 项目 本质安全接口 温度变送器 系统

a) 设备类别 ⅡC ⅡC ⅡC

b) 保护等级 ia ia ia

c) 温度组别 不适用 T4

d) 环境温度 -20℃~+60℃ -40℃~+80℃

e) 参数比较

电压 Uo:28V Ui:30V √

电流 Io:93mA Ii:120m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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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D.1 简单系统分析 (续)

步骤 项目 本质安全接口 温度变送器 系统

功率 Po:650mW Pi:1W √

f) 电缆参数

电容 Co:83nF Ci:3nF Cc:≤80nF

电感 Lo:4.2mH Li:10μH Lc:≤4.19mH

L/R Lo/Ro:54μH/Ω Lc/Rc:≤54μH/Ω

g) 接地 隔离 隔离 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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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资料性)

多电源组合电路的评定

  这种分析仅适用于线性电阻限制输出型电源电路的评定,不适用于其他形式限制电流的电源。

GB/T3836.15介绍了一种简化程序,利用该程序,能对连接一个以上关联装置(具有线性电流/电

压特性)的本质安全电路,给出可靠的系统本质安全电路最高输出电压和最大输出电流结果,确保安全

安装,该程序可作为本附录的替代方法。
如果采用一种以上电源,并且在受控条件下互连,从而提供符合GB/T3836.4要求的充分隔离和

机械稳定性,则这种互连被视为会开路和短路,但不会导致相互连接反接、或者把串联连接改为并联连

接、或者把并联连接改为串联连接。要求达到的完整性等级的一个实例是,在有完善质量控制和试验设

施的场所中安装的支架或配电盘内的互连。
图E.1所示是常见的串联组合。这种串联情况产生的Uo 等于U1+U2,但是不考虑电压等于

U1-U2 的可能性。在考虑系统的安全时,需要考虑三个电压U1、U2 和Uo=U1+U2 以及与其对应的

电流I1、电流I2 及其组合Io=
U1+U2

R1+R2
。

三个等效电路中的每一个都需要利用GB/T3836.4中的电压和设备类别相对应的允许短路电流

表进行安全评定。需要确定每个电路的Lo 或可选的Lo/Ro 和Co 值,以及与其相关的等效电路一起使

用的最不利值。
在确定这些数值时,对于“ia”和“ib”保护等级,所有情况均使用1.5倍的安全系数。对于“ic”保护等

级,使用1.0倍的安全系数即可。
两个电压相加时,组合后的电路将决定电容值。但是,考虑由单个电路自身及其组合的最不利情况

确定电感或(适用时)Lo/Ro。最小电感不会总是与电路最大电流相对应,最小Lo/Ro 不一定与最小电

感相对应。
确定了每一等效电路得出的匹配功率。只有当电源具有相同的输出电流时,组合电路的匹配功率

才是每一电路可获得的功率的总和。
如果电源按图E.2并联连接,则三个电流I1、I2 和Io=I1+I2 需要与其对应的电压U1、U2 和

Uo=
U1R2+U2R1

R1+R2
一起考虑。

三个等效电路中的每一个都需要利用GB/T3836.4中的电压和设备类别相对应的允许短路电流

表进行安全评定。需要确定每个电路的Lo 或可选的Lo/Ro 和Co 值,以及与其相关的等效电路一起使

用的最不利值。还需要确定三个等效电路中的每一个电路的匹配功率。只有当电源具有同样输出电压

时,组合电路的匹配功率才是每一电路可获得的功率的总和。
如果两个电源连接在同一本质安全电路上,而且它们的互连未被严格定义为图E.3所示的可靠互

连,则存在电源既能串联又能并联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所有可能的等效电路需要按照确定的两个

程序进行评价。在确定本质安全系统的完整性时需要利用最不利输出参数和等效电路。
装置可能含有使其具有输出参数的电源,如来自于内部电池组。出现这种情况时,系统的分析包括

该电源与关联装置中任何电源的组合。分析时通常将包括由于现场接线可能出现的故障造成的反向

互接。
确定了代表性的等效电路之后,就可以像只有单个电源一样利用这些电路,并且能用附录D已经

讨论的程序,确定系统作为整体是否符合安全要求。
当两个以上具有不同输出电压的电源互连时,产生的循环电流可能在调节电路中引起附加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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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电路具有常规电阻性电流限值,则认为附加损耗不会对本质安全性能产生不利影响。

图E.1 串联连接电源

图E.2 并联连接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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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引序号说明:

1———电源1;

2———电源2。

图E.3 非预期连接的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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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F
(资料性)

非线性和线性本质安全电路的互连

F.1 概述

本附录为包括线性和非线性电路的系统的本质安全性能评定提供了附加指南。它包括一种评定安

全性的方法。此处介绍的程序适用于1区以及ⅡC和ⅡB类装置而不需要进行火花点燃试验。

F.2 电源输出特性的评定

第一步是在GB/T3836.4定义的故障条件下,为每个电源确定代表性的输出电流/电压特性。这

些特性可能与运行特性有很大偏差。
电源通常属于以下三种输出电路类型之一。

a) 线性特性

具有线性特性的电阻限制输出型,如图F.1a)所示。这里:

Pmax=0.25Uo×Io

其中Pmax为最大输出功率。

b) 不规则四边形特性

不规则四边形输出特性如图F.1b)所示,通常在输出端具有电压钳位。具有不规则四边形特

性的电源[图F.1b)]由一个电压源(电压UQ)、一个电阻和位于输出端子的附加限压元件(例
如齐纳二极管或过压保护电路)组成。这里:

Pmax=0.25UQ×Io(Uo>0.5×UQ 时),或

Pmax=Uo×(UQ-Uo)/R(Uo≤0.5×UQ 时)

c) 矩形特性

矩形输出特性如图F.1c)所示,通常具有半导体控制的限流电路Ik。

Pmax=Uo×Io。实际上,装置的输出特性可能更复杂。例如,装有外部限流电阻器的电池没有恒定

的内部电阻,并且其源电压会随充电程度而变化。为了简化分析,这些电路由其最接近的简单等效电路

表示,该等效电路的引燃能力不小于实际电路。在上述电池的情况下,这将是一个线性电路[图F.
1a)],其中Uo 为最高开路电压(例如取决于GB/T3836.1中电池类型的定义),R 为外部电阻。

确定这些简化电路的输出电压/电流特性需要两个或三个参数,如表F.1所示。

表F.1 描述输出特性需要的参数

特性 需要的参数

线性,图F.1a) Uo、Io 或Uo、R

不规则四边形,图F.1b) Uo、UQ、R 或Uo、R、Io 或Uo、UQ、Io

矩形,图F.1c) Uo、Io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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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线性特性

b) 不规则四边形特性

c) 矩形特性

图F.1 电阻电路的等效电路和输出特性

出于评定目的,Uo 和Io 是在GB/T3836.4中定义的故障条件下可能出现的最大值。通常,这些将

在装置证书、说明书或控制图中给出。通常还规定了故障条件下的最大稳态功率Po。如果证书中没有

数据,则宜从装置制造商处获取。
通常能从这些值中得出有关特性类型的结论,并能计算出不规则四边形输出的第三个参数。
示例(最大值):

Uo=12.5V
Io=0.1A
Po=313mW
由于Po 是开路电压与短路电流乘积的四分之一,由此可以有效推断出该示例是线性特性[见

图F.1a)]。
示例(最大值):

Uo=20.5V
Io=35mA
Po=718mW
这里Po 是开路电压与短路电流的乘积,因此得出矩形特性[见图F.1c)]。
在某些情况下,功率、电流和电压值与上述不符,因为Po 是对静态情况规定的(用于热评定),而Io

和Uo 是对动态情况规定的(用于火花点燃评定)。在存在疑问的情况下,有必要验证将哪种特性作为

火花点燃有关的互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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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规则四边形特性的情况下,用制造商文件中的数据确定电流或电压值特性往往不充分,因为缺

少第三个参数(见表F.1),UQ 或R。
当R 作为附加参数给出时,混淆的可能性最小,因此制造商文件中通常给出R 值。之后参数UQ

[见图F.1b)]能从UQ=Io×R 推导得出。
在大多数情况下,制造商文件也给出非线性电路的特征形状。
示例如下。
最大值(不规则四边形的特性):

Uo=13.7V
Io=105mA
R=438Ω
Po=1010mW
所代表的特性如图F.2a)所示;图F.2b)所示为安全等效电路。
计算如下:

UQ=Io×R=46V
Po=(UQ-Uo)×Uo/R=1010mW

a) 输出特性 b) 等效电路

图F.2 不规则四边形特性电源的输出特性和等效电路

F.3 互连可能性和合成输出特性的评定

下一步是确定由本文件的故障模式引起的互连可能性。
如果组合电源串联连接,并且没有等电位联结,例如接地[图F.3a)],那么不考虑电源的极性,仅可

能存在电压叠加。通过图形叠加很方便看出合成输出特性。因此针对每一个电流值,将各个电源的电

压进行叠加。图F.3中的虚线所示为不同情况下的合成特性。
单个电源的最高开路电压值Uo 叠加,同时取所有电源的短路电流最大值Io。
在图F.3b)所示的串联电路中,两个电压源在负载侧有公共连接点,仅当两电源的极性在该图所示

方向上考虑到安全因素后是确定的(例如,对于某些安全栅),才能排除电流叠加。
在运行中或故障条件下可能改变极性的电源,电压叠加和电流叠加都宜考虑[图F.3e)]。
在图F.3c)的并联电路中,如果双极电源的两极始终连接在一起,才有可能存在电流叠加。在这种

情况下电压不可能叠加,合成特性由各个电流值的图形叠加得出。
短路电流叠加的同时取开路电压最大值。
如果每个电源仅有一极与其他电源的同极性连接[图F.3d)],仅当该图所示的电源的极性考虑到

所有情况后是确定的(例如,有安全栅时),才能排除电压叠加,否则电压叠加和电流叠加都宜考虑[见
图F.3e)]。

如果几个电路连接成一个总电路,假设其中可以任意互连[图F.3e)],那么根据考虑的故障条

32

GB/T3836.18—2024



件,可建立起并联连接或串联连接,以便电流叠加和电压叠加都宜考虑到。由于两种情况不可能同时存

在,电流叠加的合成特性和电压叠加的合成特性宜分别设计。对图F.3b)和图F.3d)中的电路有疑问

时,以及对具有两个以上导体的电路,该程序也是必要的。这样得到的结果总是安全的。
如果装置的连接没有对极性[如图F.3e)]做出明确界定,则可能根据考虑的故障条件串联连接或

并联连接。在这种情况下,宜分别针对串联连接和并联连接假设电压叠加和电流叠加,需要以最不利值

为基础。

a) 电压叠加的串联连接

b) 强制电压极性的串联连接

c) 电流叠加的并联连接

图F.3 互连的电流叠加和/或电压叠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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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强制电压极性的电流叠加

e) 电流叠加和电压叠加的串联或并联连接

  标引序号说明:

①———电源1;

②———电源2。

图F.3 互连的电流叠加和/或电压叠加 (续)

F.4 本质安全的确定和图形的使用

一旦获得组合电源的代表性电流/电压输出特性,下一步是确定电路是否为本质安全,以及定义整

体Co 和Lo,同时考虑电感和电容(混合电路)的相互作用。这能够通过采用GB/T3836.4中定义的火

花点燃试验来完成。

或者,图F.7和图F.8可用于不超过一个非线性电源的系统、“ib”保护等级及ⅡC类和ⅡB类装

置,从而代替火花点燃试验。该过程是评定互连的一个手段,用它来限定单个电路或装置的本质安全参

数时,仅对于简单矩形电路或线性电路才有效。
这种方法没有对集总电感或集总电容与从分布电缆参数得出的电感或电容加以区分。如果电缆传

输时间不超过10μs,则不需要考虑这种差异。

在具有复杂组合输出特性的情况下,获得的安全系数可能小于1.5但大于1.0。为确保安全系数至

少为1.5,可能使用包络线性特性或矩形特性。图F.7和图F.8中显示了线性电源特性的容许极限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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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线)和矩形特性容许极限曲线(实线),同时给出了组合电路的电感及新的电流和电压的最大值。另

外,也给出了确定两种情况下最大外部容许电容的曲线。表F.2列出了汇总情况。

表F.2 设备类别和电感曲线图说明

图 类别 Lo

图F.7a)

图F.7b)

图F.7c)

图F.7d)

图F.7e)

ⅡC

0.15mH

0.5mH

1mH

2mH

5mH

图F.8a)

图F.8b)

图F.8c)

图F.8d)

图F.8e)

ⅡB

0.15mH

0.5mH

1mH

2mH

5mH

  为了评定本质安全性能,首先选择设备类别然后选择该组合要求的总电感。如果只涉及小电感(也
就是说没有集总电感,电缆长度很短),则宜选择带最低电感的曲线[即ⅡC类选择图F.7a),ⅡB类选择

图F.8a)]。

之后合成输出特性将绘制在相关的曲线图中。如果根据F.3考虑电流和电压叠加,那么宜画出两

种合成特性。

如果电源、图中的电感及选定的设备类别的组合是本质安全的,则合成总特性不宜与曲线图中在任

何位置上的矩形电源的极限曲线交叉。另外,图中由总特性的最高电压和最大电流限定的点宜低于线

性电源的曲线。

由F.3提及的单个线性电源和矩形电源的组合得出的曲线可作为合成电路的特性。将曲线绘制入

F.7中的相关曲线图后,作为极限曲线的值,可根据该图确定Co,该值不与特性曲线相交。

如果需要更高值的Co,则能从较低电感曲线图开始得出。

合成输出特性与线性电源或矩形电源的电感限值曲线交叉时,也能用同样的方法。

如果ⅡC曲线图中,即使曲线图中的最小电感值(0.15mH)也超过了相关极限曲线,则电路不能按

此附录评定为适合于ⅡC类。

F.5 根据GB/T3836.4进行验证

在某些情况下,图F.7和图F.8可能产生比GB/T3836.4所允许的更高的容许电容。因此,一旦确定

了组合电路的Uo 和Io,宜检查从图F.7和图F.8得出的Lo 和Co 值,以确保它们不大于GB/T3836.4中

给出的点燃极限曲线。

F.6 程序的图例说明

在图F.4所示的示例中,带有放大器(Ⅳ)的分析仪位于危险场所内,并由本质安全型电源(Ⅰ)供
电。本安型放大器输出信号(0mA~20mA信号)输送到显示器(Ⅱ)和绘图仪(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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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流/电压叠加

互接电路ExibⅡB

Po=1.9W,Uo=28.7V,Io=264mA

Lo=0.5mH,Co=400nF

标引序号说明:

1 ———控制室;

2 ———开关室;

3 ———现场(危险场所);

4 ———显示器(工作无源)最大值:12V,133mA,0.4W线性特性;

5 ———记录仪(工作无源)最大值:1V,31mA,10mW线性特性;

6 ———电源最大值:ExibⅡB15.7V,100mA,1.57W,Lo≤1mH,Co≤650nF电子限流矩形特性;

7 ———带有放大器的分析仪(本质安全装置);

Ⅰ———本质安全电源;

Ⅱ———显示器;

Ⅲ———绘图仪;

Ⅳ———放大器。

图F.4 互连示例

分析仪为本质安全装置,电源、显示器和绘图仪为GB/T3836.4规定的关联装置。正常运行中,只
有电源是有源的,而显示器和绘图仪是无源的。然而进行安全分析时,取防爆合格证中记录的三种仪器

在故障条件下的最大值作为依据。

可获得下列信息。

a) 电源(图中Ⅰ)

输出保护等级ExibⅡB
最大值

Uo=15.7V

Io=100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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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57W
Lo=1mH
Co=650nF
矩形输出特性[见图F.1c)]

b) 显示器(图中Ⅱ)

输入保护等级ExibⅡC
最大值

Uo=12V
Io=133mA
Po=0.4W
Lo=1.8mH
Co=1.4μF
线性输出特性[见图F.1a)]

c) 绘图仪(图中Ⅲ)

输入保护等级ExibⅡC
最大值

Uo=1V
Io=31mA
Po=10mW
Lo=36mH
Co=200μF
线性输出特性[见图F.1a)]

结合图F.4的电路布置,根据分析仪中故障状态,可按图F.3e)将电压或电流进行叠加。图F.5显

示了单个电路特性及电压和电流相加的两个合成总特性。

为了检查本质安全性能,在图F.8b)中绘制两个总特性(ⅡB类,L=0.5mH),结果如图F.6a)和图

F.6b)所示。

在电压叠加的曲线中,18.7V和100mA处的拐角点为临界点,该临界点最接近矩形电源的电感极

限,但没有达到。在这一点,达到了理论最高功率1.87W。

由于该组合的两个合成特性均没有与图F.6a)和图F.6b)的线性电源和矩形电源的电感极限曲线

相交,安全测试合格。针对在目前示例中的合成特性的最高电压(28.7V),根据图F.6b)中曲线组的最

大容许电容能够读到400nF。

  注:值400nF不能直接从极限曲线导出。两条极限曲线之间的值可以插值导出。

上述过程产生的图形导出值输出了某个值,该值需要根据GB/T3836.4中的电压和设备类别相对

应的允许电容表进行检查。在任何情况下,图形得出的值都需要小于或等于该表的值。如果未满足该

准则,则宜将图形得出的值修改为该表的值。

如果用GB/T3836.4中的电压和设备类别相对应的允许电容表来查ⅡB类、28.7V对应的电容

值,则电容的允许值为618nF,比在这里确定的400nF值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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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引序号说明:

Ⅰ———电源;

Ⅱ———显示器;

Ⅲ———绘图仪。

图F.5 图F.4所给电路的总特性

  标引序号说明:

1———矩形特性电源电感限值;

2———线性特性电源电感限值。

a) 电流叠加

图F.6 图F.4所给示例的电流叠加和/或电压叠加

92

GB/T3836.18—2024



  标引序号说明:

1———矩形特性电源电感限值;

2———线性特性电源电感限值。

b) 电压叠加

图F.6 图F.4所给示例的电流叠加和/或电压叠加 (续)

该组合的合成值如下:

ⅡB类

最大值

Uo=28.7V
Io=264mA
Po=1.9W
Lo=0.5mH
Co=400nF
由于在目前的示例中关联装置(电源、显示器和绘图仪)在本质安全输入/输出端没有有效电感或电

容,这里的最大电容、最大电感可用于本质安全装置(分析仪)和互连电缆。

F.7 通用电源特性极限曲线

本条包含表F.2中的限值图。
所要求的安全系数1.5已并入线性和矩形输出特性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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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引序号说明:
1———矩形特性电源电感限值;
2———线性特性电源电感限值。

a) 0.15mH图

图F.7 通用电源特性极限曲线图———ⅡC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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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引序号说明:

1———矩形特性电源电感限值;

2———线性特性电源电感限值。

b) 0.5mH图

图F.7 通用电源特性极限曲线图———ⅡC类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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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引序号说明:

1———矩形特性电源电感限值;

2———线性特性电源电感限值。

c) 1mH图

图F.7 通用电源特性极限曲线图———ⅡC类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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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引序号说明:

1———矩形特性电源电感限值;

2———线性特性电源电感限值。

d) 2mH图

图F.7 通用电源特性极限曲线图———ⅡC类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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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引序号说明:

1———矩形特性电源电感限值;

2———线性特性电源电感限值。

e) 5mH图

图F.7 通用电源特性极限曲线图———ⅡC类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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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引序号说明:

1———矩形特性电源电感限值;

2———线性特性电源电感限值。

a) 0.15mH图

图F.8 通用电源特性极限曲线图———ⅡB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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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引序号说明:

1———矩形特性电源电感限值;

2———线性特性电源电感限值。

b) 0.5mH图

图F.8 通用电源特性极限曲线图———ⅡB类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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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引序号说明:

1———矩形特性电源电感限值;

2———线性特性电源电感限值。

c) 1mH图

图F.8 通用电源特性极限曲线图———ⅡB类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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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引序号说明:

1———矩形特性电源电感限值;

2———线性特性电源电感限值。

d) 2mH图

图F.8 通用电源特性极限曲线图———ⅡB类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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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引序号说明:

1———矩形特性电源电感限值;

2———线性特性电源电感限值。

e) 5mH图

图F.8 通用电源特性极限曲线图———ⅡB类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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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G
(规范性)

电感参数的确定

  用图G.1说明了被分析的系统。

Ri为电感线圈的内电阻。如果通过附加电阻器来补充线圈电阻,则该电阻器应符合GB/T3836.4
中可靠电阻器的要求。

Ro 为线性电源的输出电阻,即Uo/Io。

如果Li小于Lo,则电缆的容许最大电感为两个数值的差值,即Lo-Li,且系统符合要求。

如果Li/Ri小于电源允许的Lo/Ro,则该系统符合要求,且电缆允许的L/R 仍然是Lo/Ro。

  注1:如果电源使用了根据GB/T3836.4中的电压和设备类别相对应的允许短路电流表确定的限流电阻器的最低

值,则不考虑电缆电阻时电缆不存在允许电感,并且Lo 等于零。

如果上述方法不能证明系统的符合性,则应按下列方法进行更全面的分析。

确定通过电感的电流。在所示电路中,电流是I=Uo/(Ro+Ri)。

将该电流乘以1.5,并且使用GB/T3836.4中规定的适合于规定设备类别的电感曲线图确定最大

允许电感Lmax。

如果Lmax小于绕组电感Li,则该电路不合格。

如果Lmax大于Li,则电缆允许电感Lc 为(Lmax-Li)或(Lo-Li)两个值中的较小值。

如果需要,应使用下列公式计算可连接到系统中的电缆的最大电感与电阻比(Lc/Rc)。该公式已

考虑了电流1.5倍的安全系数,当装置输出端电容Ci超过1%Co 时,该公式不适用。

Lc

Rc
=
8eR+(64e2R2-72U2

oeL)
4.5U2

o

1/2

  式中:

e———最小点燃能量,单位为微焦耳(μJ),对于:

  ● Ⅰ类装置:525μJ,

  ● ⅡA类装置:320μJ,

  ● ⅡB类装置:160μJ,

  ● ⅡC类装置:40μJ;

R———电路总电阻(Ro+Ri),单位为欧姆(Ω);

Uo———最高开路电压,单位为伏特(V);

L———电路总电感(Li+电源的内部电感),单位为亨利(H)。

系统电缆的允许Lc/Rc 为该计算值或电源的Lo/Ro 二者之中的较小值。

  注2:确定这种电感器的温度组别时,假设线圈电阻在故障条件下的值能满足最大功率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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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引序号说明:

1———关联装置;

2———电感参数。

图G.1 典型电感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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